附件A第1頁

附件A

給答辯人的通知

1.
如果申請人所尋求的唯一補救，是要求付予一筆已算定的金額或付予一筆未經算定的金額，而不論是否有任何上訴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（第282章）第18條提出，或是否有任何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（第282章）第16B條提出取消損傷申索證明書的申請，你均可以填寫附隨於申請書的表格16或表格16C（視乎情況需要而定）的方式，全面或局部承認申請人的申索。
2.
已填寫的表格16或表格16C必須在有關申請書送達後的14天内，送交區域法院登記處存檔並送達申請人或申請人的律師。
3.
答辯人的答覆書（《僱員補償（法院規則）規則》（第282章，附屬法例B）附表表格5）必須按照《區域法院規則》（第336章，附屬法例H）第41A號命令的規定，以屬實申述核實。




















